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2/12/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福康終身壽險(JPNWL)保戶規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 變更項目： 

1. 得減少本契約保險金額，但不得低於最低投保金額二十萬規定，其減少部份依契

約終止辦理。 

2. 得隨時終止本契約，若繳費累績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而終止時，給付解約金。 

3. 得辦理減額繳清，但須繳費累績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始可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其他基本資料、繳別、繳法、受益人等申請變更，依現行作業。 

 

(二) 不得變更項目： 

1. 不得中途加保本契約保險金額。 

2. 不得展期定期保險。 

3. 不得險種變更。 

 


